附件三： 

安置小区交接协议
移交方：常州西太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接收方：         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 
根据武办发〔2008〕129号《关于加强中心城区安置小区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意见》和武经开发〔2010〕33《关于进一步做好安置区交接和管理的意见》文件精神，就安置小区管理移交达成协议如下：

一、移交小区的基本情况
该安置区于    年  月开工建设，    年  月竣工交付使用。该小区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房总建筑面积为    万平方米，三产用房建筑面积    平方米。地下室车库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人防地下室    万平方米，会所建筑面积    平方米。
二、建设移交内容
1、小区住宅
住宅房共   幢   套，多层   幢，小高层共   幢；多层80户型   套，120户型   套，小高层80户型   套，小高层   套。
2、公建配套
该小区规划配套社区管理等功能服务用房，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社区管理服务用房具体布局由承接方负责安排，简单装修及设施费用按规划配套面积500元/平方米由街道办事处贴补给承接方。
3、小区内基础设施配套
道路、雨污水管道、绿化景观、围墙、门卫、路灯、配电间、煤气高压站、垃圾收集箱、保洁运输工具等配套设施已按规划要求建设到位，并逐一现场进行查勘。其中对没有配套到位的项目，移交方作出书面承诺加紧实施到位。
4、机动车停车泊位
（1）地下车库   位，人防地下室   位。地面停车位按规划总平图设置。

（2）地下汽车位由承接方统一管理使用，该产权属承接方，收益用于物业管理等集体公益事业。
5、移交资料
在签订本协议前需将规划总平图、测绘报告、实测面积统计表、户型面积统计表、管位图（供电、路灯、雨污水、广电、电信、燃气、给水）、配电间统计表、绿化景观图、基建资料、竣工验收报告和相关设施安装、使用等技术资料一并移交给承接方。
6、安置房的分配
安置小区的分房工作由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移交方和承接方应积极配合。
三、有关事宜
1、分房交付时由移交方（代表建设主体）做好以下工作：
（1）组织各施工单位对住房质量、使用功能进行逐户验房，存在问题自行整改，整改完毕后通知承接方复验。

（2）在钥匙交付时要进行水表、电表底度数抄表，并做好登记造册工作，所产生的水电费由移交方负责处理。
（3）对出现的房屋质量问题要精心组织认真维修，并对住户提出相关问题做好解释和答复。
2、移交方和承接方共同督促小区范围内绿化施工单位加强养护期内的绿化养护管理。

3、小区公共部位用电表户名（含汽车库公用电表，小区专用变内总表、地下室用电表等）、公共水表、消防水表户名交接方在订立本协议后10天内全部过户至承接方，由承接方负责收缴所产生的费用。
4、物业公司负责报修登记，在质保期内出现的房屋及配套设施质量问题由移交方负责，对维修不及时和不负责任的建设单位，承接方有权按武经开发〔2010〕33《关于进一步做好安置区交接和管理的意见》文件先行维修处理，费用在各施工单位的工程款中扣除。
四、其它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处理。
五、本协议一式伍份，交接双方各一份，经发区规划建设局、财政分局各一份、西湖街道办事处一份。
移交方：                              承接方：                             
代表（签名）                            代表（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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